
女职工单方缩短哺乳期并主张终止劳

动合同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

 

【基本案情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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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争议焦点】 

仇某作为处于哺乳期内的女职工是否有权单方缩短哺乳期、

提前终止劳动合同并获经济补偿。 

 

【案例分析】 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哺乳期 女职工无权单方

缩短哺乳期，案件处理关键在于对哺乳期性质的界定。根据《女

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的第九条第一款a¥��ôõ & jkö

÷E`.63ø¸¬9UxeùGH�úûÉÊüýGHc等规

定，女职工的哺乳期应当为自婴儿出生至满一周岁止，该期限不

以喂养方式、个人身体原因是否具备哺乳条件而发生变化。同时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劳动合同期满，存在女职



工在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情形的，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该情形消

失时终止。 

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仇某在 2020 年 3 月 16 日生育，哺乳

期应当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止，故双方原本于 2020 年 9 月 8 日

期满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。现仇某以 2021 年

1 月 1 日起自身不具备哺乳条件、哺乳情形消失为由，主张劳动

合同顺延至 2021 年 1 月 1 日终止，于法无据。此外，服装公司已

多次明确告知仇某若在劳动合同顺延到期日即 2021 年 15 日前离

职则无法获得经济补偿金，由此可见服装公司已尽充分告知义务，

在此情况下仇某仍坚持要求办理离职手续，并已实际领取了退工

单，现仇某要求服装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，依据不足。一审驳回

仇某的诉讼请求。二审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。 

 

【法官评语】 

一、哺乳期的性质界定 

根据目前相关法律规定，女职工的哺乳期应当自婴儿出生至

满一周岁，且该期限不以喂养方式、个人身体原因是否具备哺乳

条件而发生变化。国家法律法规对哺乳期女职工与婴儿的特别保

护，属于法律强制性规范，不因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，

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可以通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约定或通过单

方规定的方式而缩短。本案中，仇某在 2020 年 3 月 16 日生育，



哺乳期应当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止，该哺乳期的届满日期不因仇

某身体原因和喂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 

二、哺乳期情形下的劳动合同法定顺延 

劳动双方可以约定劳动合同的有效期限。如果劳动双方对劳

动合同的期限有明确约定的，通常情况下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，

则该合同自然终止。不过，对一些具有特殊情形的劳动者，即使

合同期限届满也不得终止，亦即劳动合同的终止受到限制，劳动

合同的终止时间非因劳动双方当事人意志而延长。FÕþ¸ÿ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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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述规定可见，女职工哺乳期情形系法定顺延的情形之一。本

案中，仇某在 2020 年 3 月 16 日生育，哺乳期应当至 2021 年 3 月

15 日止，故双方原本于 2020 年 9 月 8 日期满的劳动合同应当延

续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终止，该终止时间的确定不以用人单位或

劳动者的意志为改变。 

三、哺乳期情形下女职工要求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

在劳动合同法定顺延期间，应视为在原劳动合同期限内。本

案中，仇某虽称其并非主动离职，而是提前终止劳动合同，但其

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诉称意见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，其在服装公



司已尽充分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坚持要求办理离职手续，应当视为

仇某主动辞职。对于主动辞职的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问题，劳动

者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主动提出

解除劳动合同的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。 

 

【法务提醒】 

本案例是一个特殊案件，原本这个女职工劳动合同顺延结束单

位不续签劳动合同可以获得经济补偿金，但是，由于听信误导和

自信，导致法院判决女职工单方缩短哺乳期并主张终止劳动合同

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。本案作为一个考量因素，对于类似的案件

抗辩逻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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